生育保险异地就医人员须知

本须知仅适用于我市参保人经医保经办机构核准的生育保险异地就医人员。以下内容供参考，具体条款以政策文件解释为准，如遇政策调整以最新文件为准。

生育保险异地就医人员范围不包括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的人员按医疗保险有关规定办理。

1、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办理生育保险异地就医备案后，可凭本人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在备案地有生育服务范畴的异地联网结算医疗机构办理门诊、住院登记，产前检查的只能至备案地已选定的医疗机构就医，除急诊、抢救外在其它非选定产检医疗机构发生的产检费用不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2、按照文件要求，办理生育异地就医备案人员，其基本医疗保险同步备案至就医所在地。参保人在市内定点医院发生的医疗保险待遇按异地就医规定计发。

3、系统暂不支持妊娠并发症（合并症）和计划生育并发症（合并症）在备案地医疗机构的现场结算，全额自费结算后需携带相关资料返回本市医保经办机构办理零星报销手续。

4、现场结算和零星报销存在待遇差，联网医院必须在医院现场结算（妊娠并发症（合并症）和计划生育并发症（合并症）除外），遇到系统故障等原因可以待原因解决后返回医院补结算。如因特殊原因导致生育保险异地就医人员未能在异地就医结算平台的医疗机构现场直接结算的生育医疗费用由个人全额垫付，应在分娩、终止妊娠或者施行计划生育手术次日起3年内持以下资料到我市任一医保经办机构或线上（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广东政务服务网、广东医保服务平台）办理生育零星报销：

（1）《生育保险待遇申请表》；

（2）医疗收费收据原件；

（3）有效的医疗收费汇总明细清单；

（4）门诊病历或出院记录复印件，在市内非定点或市外医院就医且涉及急诊、抢救的，须提供病案首面、住院病历复印件(仅申请产前检查费用的无需提供)；

（5）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正反两面或社会保障卡正面复印件，他人代办的需同时提供代办人有效身份证件
。

6、咨询电话：（0769）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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